附件4  


“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
企业增发部分佐证材料粘贴簿













企业名称：                           
申请人姓名：                         
批准编号：                           


填表说明

1、 批准编号由区人社局审核后统一编排。
2、 实体证件要原件复印，不可缩印，信息不清晰视为无效。
3、 电子证件要原件打印，不可缩印，信息不清晰视为无效。
4、 此表正反面打印后粘贴。

















申请人身份证或护照（许可）复印件粘贴页


	原件复印正面













	原件复印反面














申请人学历学位复印件粘贴页
	






原件打印、复印后粘贴
（在验证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海外学位需同时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劳动合同复印件粘贴页
	






原件复印后粘贴

内容较多的劳动合同可提供：合同首页、约定合同期限页、工作岗位页、工作地页、工资待遇页、合同双方签字盖章页等关键页。


社会保险相关材料粘贴页
	






原件打印、复印后粘贴

社保卡、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其他佐证材料等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银行流水单（交易明细）粘贴页
	






原件打印、复印后粘贴

申报人自收到首笔补贴转账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银行流水单（交易明细）纸质打印件（办理过更换卡号业务的，需一并提供相关金融账户的银行流水单（交易明细））。





其他佐证材料粘贴页
	






原件打印、复印后粘贴

其它必要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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